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亻朕匜（yìng yí），1975 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现藏于岐山县
博物馆。匜作为水器，在祭祀、宴飨等重大典礼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
色。在沃盥之礼中，宾客们正襟危坐，有人持匜倾水，清水自匜中潺潺
而下，洗过宾客们双手后的水，接入下方的青铜盘中，象征对宴飨的重视
和对宾客的礼遇。

该器高 20.5 厘米、长 31.5 厘米，器形呈琵琶状，头部饰卷曲双角，整体
造型似羊。内有铭文 157 字，铸于器盖和腹底内壁，器盖铭文六行 90 字，器
腹铭文七行 64 字，完整记载了“牧牛”因控告上级遭刑罚的司法案例，蕴
含着十分丰富的法律内容，显示了当时西周已有了完整的审判、质证、和

解、宣判、减刑、执
行、罚金缴纳、档案
管理等司法程序，
系 目 前 所 知 中 国
最 早 的 诉 讼 文 书
实物，对研究西周
法 律 制 度 具 有 重
要意义。

亻朕匜：中国最早的诉讼文书实物

相传有一天，大禹乘坐华丽的马
车、在侍从的前呼后拥下外出巡游，一
路遍览壮美河山，视察风土人情，心情
颇为畅快。在马车行驶到苍梧地界时，
大禹迎面碰上一群囚犯，他们披枷戴
锁，被负责押送的官吏用棍棒驱使着，
个个痛苦不堪。大禹脸色突变，连忙走
下马车，详细询问他们身犯何罪，以致
受此刑罚。在听完一个囚犯的回答后，
大禹抚摩着他的背，忍不住失声痛哭。
大禹的随从们大为不解，问道：“他们违
理悖道，受今日之苦完全是罪有应得，
大王为何感伤至此？”大禹擦着眼泪，讲
出一番道理：“昔日在尧舜做天下共主
的时候，百姓皆以尧舜之心为心，故而
安居乐业，刑措而不用；如今寡人做了
一国之君，百姓却只知道按照自己内心
的想法行事，于是祸乱并起，陷刑者
众。这岂不令我痛心疾首？”

这则故事目前可见的最早出处是
西汉末年大文学家刘向所著的《说苑》
一书，其人其事的真实性未可尽信，不
妨将“大禹泣囚”的故事当作刘向的托
古言志之作，既然它位列《说苑》首卷

《君道》篇中，毫无疑问，它寄托的是作
者对理想君主形态的期许——

为大儒所称道的贤明君主或优秀
官员在理讼断狱时首当具备对百姓的
同理心。纵然面对罪无可逭的犯罪人，
也要怀有悲悯之情，断狱时应秉持“哀
敬”或“哀矜”的心态。敬畏、慎重，此之
为“敬”。断狱者应当意识到以肉刑为
主体的刑罚会给犯罪人带来终身无法
复原的损害，面对“死者不可复生、断者
不可复续”的结果，裁判者须“战战兢
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敬慎断狱之
害人，杜绝轻率专断。矜悯、悲怜，此之
为“矜”。断狱者应当知晓百姓疾苦、生
民艰难，对于鳏寡孤独、老幼病残等特
殊群体及情有可原的犯罪人，须体恤他
们的困窘处境及无可奈何，对其罪过予
以一定程度的宽宥。“敬”和“矜”皆以一
种共同的情绪为前提——“哀”。正如

《论语》所言：“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
喜。”司法官探明犯罪人的真实罪状后，

不应志得意满、沾沾自喜，而应当哀矜
愍念、恻然兴悲：“他为何要犯罪呢？他
就要遭到刑罚的严酷惩罚了啊。”

可见，司法官唯有胸怀“哀”“敬”
“矜”的态度，方能在进行案件裁决时小
心谨慎，详查法律之意，比较以往成例，
考量情节之轻重，探究动机之善恶，在
充分斟酌多方面因素之后，最终确定一
个同罪行相适应的裁判结果，使刑罚合
于中正之道，真正做到以德服人。

不过，“大禹泣囚”这个故事的意义
远不止劝导断狱者要有矜恤之心，更强
调断狱者要有反躬自省的精神。

古人相信，上位者的德行操守会对
世道人心起到关键的示范效应和决定
性影响。民众奉公守法是以君主以身
作则为前提条件的，唯有君主自身德行
兼备，方能起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风，必偃”的效果，这是儒家
所主张的贤人政治的起点。正所谓“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当“上梁”想要
指责“下梁”歪斜的时候，须得先行审视
自己是否偏离了正轨。

孔子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在儒
家的德刑关系理论中，刑乃不得已而用
的最后手段，在此之前，统治者有义务对
民众“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用良好的教
化使其成为明辨是非之人，他们会自然
而然迁善远罪、有耻且格。如果统治者尚
未施行教化就对蒙昧无知的民众处以刑
罚，无异于挖了陷阱等人掉进去，是极大
的暴政和恶政。故而，当君主与官员发现
陷刑者众的时候，必须反省是否有失教
民之道，以致民无理义之心。

落到现实层面，儒家认为百姓贫困
交加是其作奸犯科的重要原因，而在政
自上出的权力运行模式下，使百姓安居
乐业、免于饥寒，正是统治者的重要责任。
当上位者发现百姓因生活所迫而走上犯
罪道路时，理应反省自己的为政之失。

有关“大禹泣囚”故事稍晚一些的
版本则更清晰地呈现了统治者反躬自
省的内涵。在东汉赵晔所著的杂史书
籍《吴越春秋》中，大禹对自己哭泣原因
的解释是：“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
无道，罪及善人。吾闻一男不耕，有受
其饥，一女不桑，有受其寒。吾为帝，统
治水土，调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

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证也，故哭之
悲耳。”所以大禹不仅是为囚犯哭泣，更
是为自己哭泣。

当“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这一对上
位者责任的叩问与“如得其情，则哀矜
而勿喜”这一对下位者罹罪的矜恤联系
起来之后，便可看到“躬自厚而薄责于
人”的完整政治逻辑。这种政治逻辑曾
深刻影响中国法制的发展进程。众所
周知，中国古代以肉刑为主体的旧五刑
体系向以劳役刑为主体的新五刑体系
转化的关键历史事件为汉文帝刑制改
革。这次改革以缇萦上书为契机，文帝
因怜悲其意，遂下诏给丞相、御史大夫，
感慨道：“舜帝统治时期，仅采用‘画衣
冠、异章服’的象刑，百姓就深以为耻而
不敢违法犯罪，这才是真正的治世啊。”
接着，文帝便开启了自省模式：“当今法
律设有三种残酷的肉刑，却未能阻止百
姓犯罪，问题出在哪里呢？难道不是因
为我‘德之薄’且‘教不明’的缘故吗？
我深感惭愧。教育引导出现问题，无知
的百姓就会陷入刑网。如今的刑制使
他们在未接受教育之前就遭到‘断支
体、刻肌肤，终身不息’的肉刑，纵使有

人想改过从善，却再也没有机会了。我
对他们甚为怜悯。”最后，文帝引用《诗
经》“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之说，矛头直
指惨痛而不道德的肉刑有违为民父母
之本意，从而为“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的改革举措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
由此可以看到，彼时儒学虽然尚未树立
起“独尊”的地位，但它对汉代的政治文
化已经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这种思维模式也深刻影响了古代
中国的循吏传统。“循吏”即奉职循理之
吏，代表的是推崇仁爱宽厚之政、主张
用礼义教化的手段实现定分止争目的
的官员群体，他们与严守法令、推崇以
刑杀立威的酷吏构成了汉代两种不同
风格的治理主体。而循吏的“标配”之
一，便是听讼决狱时先“闭閤自责”。如
东汉时期的胶东侯相吴祐，史书载其

“政唯仁简，以身率物”。每当遇到争诉
的百姓，吴祐总将自己关进小黑屋里自
责一番，然后才走出来给当事人摆事
实、讲道理，还常常深入街闾里巷劝导
当事人化解仇怨，达成和解，为后世所
称道。
（作者为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大禹泣囚”故事里的温暖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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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法合一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特征，儒家之
礼义道德被视为国家法律的根本原则，法律则被用来辅
助“礼”的实现。在家庭关系中，儒家之礼的要求是父
慈子孝，尤其是子女之孝道，即“善事父母”，不仅是道
德责任，更成为法律上的义务。早在西周时期，“不孝不
友”就被认为是最大的犯罪，特别是不孝敬父母及长
辈，违背宗法制度下的“亲亲”“尊尊”原则，“刑兹无
赦”，即不予赦免。到了汉代，在董仲舒等大儒影响下，
法律儒家化继续推进，《二年律令》 对“不孝”者入罪惩
罚，具体罪状包括“子牧杀父母，殴詈泰父母”，即杀
伤、骂詈，以及供养父母有缺等多种行为。父母认为子
孙不孝者，也可以向官府控告，请求定罪处罚。魏晋南
北朝时期，不孝更是为历朝法律所禁，晋律有不孝罪弃
市的规定，北魏律、南朝宋律均严厉惩治不孝罪，北齐
时更将之纳入“重罪十条”，犯此罪者不予论赎。

以法惩戒不孝理由卓著，但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
在惩治不孝罪遇赦的情形下，如何兼顾礼与法，以及不
同身份主体的法律责任，成为一大难题。南北朝时期

《宋刑法志》 记载的安陆应城县张江陵辱母案及其司法审
断，体现出古人的司法智慧。张江陵与妻子吴氏因家庭
琐事，一起辱骂他的母亲黄氏，甚至要她去死，黄氏愤
恨难平，自尽身亡。按照宋律，“子贼杀伤殴父母，枭
首；骂詈，弃市；妇谋杀夫之父母，亦弃市；值赦免
刑，补治”。张江陵辱骂其母黄氏，黄氏因之而自杀，其
情状重于殴伤父母。对张江陵若以贼杀父母定罪，显得
过重；若以殴伤、詈骂定罪，则显得过轻。更令司法官
为难的是，当时又逢恩赦，查阅宋律“制条”，仅有殴打
母亲遇赦仍然枭首之规定，却没有詈骂母亲致死遇赦如
何处置的条文，加之张妻吴氏罪责如何确定亦有疑问，
故该案的处理引发争议。

尚书比部郎孔渊之对此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从
儒 家 礼 义 出 发 ， 先 作 出 比 喻 ：“ 题 里 逆 心 ， 而 仁 者 不
入。”即看问题既要观察其表象，更要看其内在本质，名称或者人的行为反映了
内在的情感与动机，对一个内化了仁义道德的人来说，即便是某个里坊仅仅是名
称违背了人伦道德，他也会选择不进入。仁者对于形式名称上的不义不能接受，
何况是实际发生的忤逆不孝行为。故对父母长辈无论是殴伤，还是诅咒，都是国
家法律所不能原宥的。因詈骂致母亲自尽，更是为法理所不容。对类似犯罪的处
罚若从轻，就会违背儒家“善”的要求，刻板地理解法律条文旨意，就会南辕北
辙。张江陵之案，虽然偶逢恩赦，仍应处以重罚。至于张妻吴氏，因婆媳关系并
非血缘关系，亦没有天然之亲爱，黄氏所愤恨的，主要也不是儿媳妇吴氏，故其
罪责另行处理，这才符合立法的本意。最终，皇帝采纳了孔渊之的建议。

张江陵辱母致死案的情节并不复杂，但对其的分析和处理，显示出了中国传
统法律的诸多特质。在定罪量刑中，儒家化的司法官，采取了伦理道德与法律高
度融合的思维方式，实现了以礼入法。从形式上看，张江陵仅仅是辱骂母亲，并
未实施更严重的人身伤害行为，但其出言恶毒，导致其母自尽身亡，足见他违逆
孝道的心理或动机，儒者之法原心论罪，即便没有殴打杀伤，仍然为法律所不
容。张妻吴氏虽参与辱骂，但与张母黄氏并非孝道要求之天然亲情，因此可以免
除死罪。

由于古代中国的立法技术有限，法律漏洞的存在在所难免。在法律漏洞的填
补中，司法官采取了由表象到内在、情理合一的司法技术。张江陵并未直接杀害
其母，亦未曾殴伤其母，仅仅是言语辱骂。宋律中仅有殴打其母遇恩赦时仍处枭
首，并没有辱骂其母致死遇赦的处断规范，孔渊之结合儒家礼义精神对宋律的解
读，既结合了情理法的不同旨意，又借鉴了“举轻以明重”的司法技术，即殴伤
父母之轻罪尚不可赦免，辱骂致死的重罪更难以宽恕。

从孔渊之断案也能看出，中国古代司法并非德国思想家韦伯所评述的，是恣
意的、不可预计的“卡迪司法”，法官是不懂法律，只会舞文弄墨的文人。特别
是魏晋以后，随着律学的发展，古代中国的立法、司法水平都得到极大的提升，
司法断案首先是基于对既有法律条文的精细解释与适用，在相关法律条文缺失，
或者是严格适用法律导致礼法冲突的情况下，才会引经解
律，考虑涉案者的身份及其主客观诸方面，形成一种独特的
实践理性。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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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泣囚图（清代沈振麟绘）

2014 年 1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提到，“中
国古代像包公、海瑞这样的清官，老百
姓都推崇他们为‘青天’”。在我国浩
瀚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许多彪炳青
史的清官廉吏。其中，海瑞无疑是流
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清官典范之一。
海瑞一生清贫，为官数十载，无论担任
职务的职级高低，始终不改清贫、简朴
的本色与清正廉洁的品格。

一生清廉，也一生清贫

海瑞出生于明代海南琼山（今海
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一个贫穷的家庭，
3 岁时便没了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
勤 劳 的 母 亲 不 仅 承 担 了 养 育 他 的 义
务，也担负起教育他的责任。海瑞只
要不用功、贪玩耍，就会遭到母亲严
厉 教 育 ，“ 有 戏 谑 ， 必 严 词 正 色 诲
之”。他年近 40 岁，才考上举人，有机
会进入仕途。

海瑞自号“刚峰”，意思是做人要
像刚强、刚正的山峰一样挺拔。之所
以叫这个名号，是因为他自幼攻读诗
书 经 传 ，立 志 日 后 如 果 考 取 功 名 做
官，一定要做一个清正廉洁、为百姓
说 话 、 不 谄 媚 权 贵 、 刚 直 不 阿 的 好
官、清官。他的一生都践行着清正廉
洁、刚正不阿、疾恶如仇、嫉贪如仇
的 品 格 。 例 如 ， 在 任 浙 江 淳 安 知 县
时，海瑞躬身践行节俭，穿布袍、吃
粗粮，种菜自给，上山砍柴。老母亲
过生日，他买了两斤肉祝寿，竟惊动
了 总 督 。 总 督 听 说 后 ， 惊 异 地 对 人
说，“昨天听说海县令为老母祝寿，
才 买 了 二 斤 肉 啊 。” 对 海 瑞 难 得 的

“奢侈”行为表示惊讶和赞叹。
海 瑞 一 生 清 贫 ， 令 人 想 不 到 的

是，作为朝廷正二品大员，临终前仍
惦 记 着 欠 户 部 5 钱 柴 火 钱 。 他 去 世
时，仅存俸银八两和几件旧衣服，部
下去探视，只见其屋内有用葛布制成
的帏帐和破烂的竹器，即使是寒酸的
文人都不愿使用，不禁痛哭起来。一
代名臣、二品大员死后，竟无钱办丧
事 ， 众 人 只 得 凑 钱 为 海 瑞 办 理 了 丧
事。他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当地百姓
如失亲人，悲痛万分。当他的灵柩从
南京水路运回故乡时，长江两岸站满
了送行的百姓，许多人白衣白帽祭奠
哭拜，百里不绝，还有百姓制作他的遗
像，供在家里。

刚正不阿的品格和清廉举措

海瑞的性格就像他的名号“刚锋”
一 样 ，特 立 独 行 、刚 直 不 屈 、与 众 不
同。譬如，他进入官场的第一个职务
是南平县教谕（相当于今天的县教育
局局长）。一次，延平府提学御史到南
平县视察学校，海瑞带着两名教官早
早 在 学 校 门 口 迎 候 。 提 学 御 史 到 达
后，县里其他官员都跪地相迎，趴在地
上通报自己的姓名，唯独海瑞直立行
作揖礼，他直言：“在衙门迎接御史，应
当用属官跪拜礼节，但这里是学堂，是
老 师 教 育 学 生 的 地 方 ，不 应 屈 身 行
礼。”这足见其为人原则与品性，他不
是趋炎附势的人。纵观海瑞的一生，
其事业大多围绕诤谏监督、监察官员
展开，对象涵盖皇帝、宰相、大臣和地
方官吏。那么，海瑞在官场上都有哪
些清廉举措呢？

按照当时官场的风气，新官到任，
总会有人送些礼品、礼金，以示祝贺。
礼品、礼金只要数额不大，也是人之常
情。但海瑞却公开贴出告示：“今日做
了朝廷官，便与家居之私不同。”然后
把别人送的礼品一一退还，连老朋友
送的礼也不例外。至于公家的便宜，
更是一分也不占。此外，他一到任就
宣布廉政举措，要求县里的官吏除了
固定的俸禄外，不允许有任何不正当
收入，否则一律问罪。

隆庆三年（公元 1569 年），56 岁的

海瑞以右佥都御史（明代监察机关都
察院正四品官员）身份任巡抚（巡视安
抚）应天十府（包括现在南京、上海、苏
州等地在内的苏沪皖主要地区，主要
为江南富庶之地）之后，立即颁布《督
抚宪约》，规定巡抚出巡各地，府、州、
县官一律不准出城迎接，也不准设宴
招待。海瑞还大大降低和裁减公款接
待费用。因此，凡因公务或路过海瑞的
辖区的现职官员或退休官员都得不到
优厚接待和照顾，更不用说铺张、奢侈
的享受了。海瑞推行行政令十分严厉，
所属官吏敬畏奉行不敢有误。有的御
史外出游乐，被海瑞发现后，他按明太
祖 朱 元 璋 时 定 下 的 章 法 规 矩 严 加 杖
责。原来把家门漆成红色表明显赫权
贵的人家，听说海瑞来了，赶紧把家门
涂成黑色，不敢显摆。一些豪强甚至跑
到外地躲避起来。不少贪官污吏主动
辞官。

万历十三年（公元 1585 年）正月，
海瑞调任南京右佥都御史，在赴任的
路上改为南京吏部右侍郎，时年 72 岁，
随后又升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年
迈的海瑞被委以重任后，首先从自己
主管的衙门都察院开始抓廉政建设，
刀刃向内。要求都察院所有官吏，包
括他自己，禁止向新任官员馈赠礼品；
禁止有权有势的衙门（兵马司等）随便
开票子向百姓搞摊派。

“海青天”的来历

海瑞在未入仕途时，虽为一介平
民，就已关注海南百姓的疾苦了。凭借
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实践观察，嘉靖二
十八年（公元 1549 年），36 岁的海瑞参
加科举考试乡试时，写了策论《治黎
策》。文章中，海瑞针对当时海南百姓
的苦难境状，提出开通十字道路、设县
所城池、完善府兵备道的解决办法等
建议。正是凭这篇策论，海瑞得中举
人。中举后，他在《治黎策》的基础上，
又进一步细化完善，写出了《平黎策》

（也称《平黎疏》）。带着这份《平黎策》，
海瑞万里迢迢从海南到北京，向当时
的 最 高 统 治 者 呈 递 了 人 生 第 一 份 奏
折。为写好《平黎疏》，海瑞做了大量的
实地调查研究，他曾“博访附黎居、惯
行黎村人氏”，遍读“琼郡志书”，还参
考了处理海南岛少数民族事务的相关
著作。

嘉 靖 三 十 七 年（公 元 1558 年）六

月，海瑞升任浙江淳安县知县。淳安
山多地少，百姓十分穷困，税役负担沉
重，不少农民没地或少地，却要负担虚
数的土地的税役，而大地主有权有势，
虽有土地几百亩，却无“分厘之税”。
海瑞对这种不合理现象十分不平，决
定重新清丈土地，按实际土地征税、征
役，切实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
担，为淳安县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创造
了有利条件。

后来，海瑞转任江西省兴国县任
知县。海瑞到任后，果断推广在淳安
的先进经验，大力整治鱼肉百姓的土
豪恶霸。在兴国一年半时间，他编制
了治理当地的《兴国八议》，又通过清
丈田亩、裁减冗官，减轻了百姓负担。

隆庆三年（公元 1569 年）夏，海瑞
升调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外放应天
巡抚，管理江南富庶的鱼米之乡。属
吏早闻海瑞的威严，许多贪官污吏不
等查处便主动辞职。海瑞到任后，一
心一意兴利除害，奏请整修吴淞江、白
茆河（位于现江苏常熟境内），通流入
海，让百姓切实享受到兴修水利的益
处。这年，苏州、湖州等地水灾异常，
外加河道淤塞，形成内涝。秋粮绝收，
米价昂贵，饥馑遍野。海瑞将赈灾与
治水结合起来，用“以工代赈”的方式
帮助灾民度过饥荒。海瑞素来憎恨大
户兼并土地，因此全力摧毁豪强势力，
积极推行“一条鞭法”，安抚穷困百姓，
凡贫苦百姓被富豪兼并的土地，大多
被他依法取回，交还原主。

在此期间，海瑞严于执法，除暴安
良，生活清廉简朴。他更同情百姓，招
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革新农村土地
制度，兴修水利，疏浚河道，修筑水利
工程，平赋税，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
剥，打击豪强，屡平冤假错案，力主严
惩贪官污吏，禁止徇私受贿，强令贪官
污吏退田还民，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
等。在秉公执法办案的实践中，他还总
结出一套断案标准：“凡讼之可疑者，
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
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
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
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
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
也。”海瑞推行的一系列惠民措施，赢
得了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于是人们纷
纷称他为“海青天”，这是百姓对这位
一心为民、刚正清廉官员的最高赞誉。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研究员）

海瑞其人——

一生清廉守初心 一世清贫映风骨
陈雷

（上接第五版）在法治中，不断体现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会形成一种强有力、持续不断
的连贯性，使其融入法律以规范人们的行为，成为人们的一种行为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中华
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得到升华，并更具规范性与权威性，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文化软实力。

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支撑，党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
化含量便是这一特色在中国大地上生存、发展而来。它集中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法治智慧，涵
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法治文明，蕴含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法治血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
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既体现新时代法治精神，又扎根中华文
明沃土。还可增强文化认同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民众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深
度契合，其融入能让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更易被民众接受、信仰，推动形成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的良好氛围。更能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供历史经验借鉴，使其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既具理论引领力，又有实践生命力。

有利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党的二
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作
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立足中国实际，构建体现中国特色、顺应时代要求的
法治发展道路，集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推进中
国式法治现代化，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滋养和熏陶，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更有中国味。比如，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转化、发展为法德共
治的治国方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转化、发展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天
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转化、发展为多元化解纠纷矛盾的机制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法
律文化的融入不仅使我国法治现代化更具本国特色，也更符合本国的国情、社情与民情，真
正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治动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求的法治动因、增进人民
福祉的民生保障。

海瑞文化公园中海瑞展览馆内海
瑞塑像。 （来源：新华社）


